附件：
[bookmark: _GoBack]醴陵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
关于2024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动物防疫补助）使用方案

省财政厅湘财预〔2024〕119号文件下达我市2024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动物防疫补助）经费197.27万元，（其中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152.8万元，动物疫病专项监测流调经费21万元，动物疫病防控经费23.47万元）。为严格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2024年3月26日《关于做好2024年度动物防疫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》文件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动物疫病专项监测流调经费（21万元）
全部用于动物疫病监测流调、疫病净化等试验室购买试剂耗材10万元；购买防护服、口罩、手套、消毒药等防疫物资5万元；实验室设施设备维修2万元、误餐、交通、培训等工作经费4万元。
二、动物疫病防控经费（23.47万元）
我市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中发生专项印刷宣传费、迎接上级检查、租车、误餐、培训、劳务、防疫检疫网络系统维护、设备耗材更换、防控应急物资储备和市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专项使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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